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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工程设计管理暂行规定
轻工业工程设计管理暂行规定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１日轻工业部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轻工业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管理，充分发挥工程设计在轻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的《基本建设设计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轻工业部颁发的《全国轻工业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轻工业主管部门和轻工业工程建设单位及其承担轻工业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单位。

第三条 轻工业工程设计工作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基本建设程序。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轻工业设计的技术进步。

第四条 为了建立良好的轻工业设计市场秩序，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平等竞争机制的设计市场过程中，确保轻工业建设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必须相应地建立宏观调控体系。

第五条 设计单位参加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承担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参加决策，编制各阶段设计文件，配合施工和试生产，参加工程验收。

第六条 设计单位承担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根据建设单位提出的委托书进行可行性研究，参加设计任务书的编制；厂址选择和工程设计所需的科学试验；并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设计文件。

第七条 轻工业建设项目必须按国家要求，严格设计资格管理。凡承担轻工业建设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和各阶段设计任务的单位，必须持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轻工行业设计资格证书。并严格按照设计资格等级，承担证书规定的行业范围内的设计任务。

第八条 严禁无证或超越设计证书范围和等级进行可行性研究及各阶段设计。对于无证或超越设计证书范围和等级进行的各项工作成果均不予论证、审批，不得交付施工。

第九条 轻工业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均由轻工业部统筹协调，组织设计力量。通过招标，择优选定技术素质高和社会信誉好的轻工业甲级设计单位承担其设计任务。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技术改造项目的设计任务，由项目审批部门统筹协调。

第十条 各轻工设计单位应开展以设计为主体的工程总承包试点，实现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体制，增强设计单位的生机和活力。

第十一条 凡轻工业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必须符合轻工业部制定的有关规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和深度，必须按照ＱＢＪＳ５－８８《轻工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深度规定》进行编制。初步设计的内容和深度，必须按照ＱＢＪＳ６－８８《轻工业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内容深度规定》进行编制。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报告、文件，各有关评估和审查单位有权拒评拒审。

第十二条 设计单位必须加强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巩固全面质量管理达标验收成果。在编制设计文件时，要认真抓好事前指导、中间检查、成品校审和质量评定，以确保设计质量和提高设计水平。

第十三条 各级主管部门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审批办法对设计文件进行严格的审批，不得擅自下放审批权限或降低审批要求。

第十四条 任何部门、任何地方都不得保护落后，更不得以压低设计费等手段疵护设计质量低劣的单位。凡在审计、检查重点项目中社会信誉评价不佳的设计单位，必须限期整顿，在整顿期间不得参加投标或承接重点项目的设计任务。

第十五条 各设计院必须制定创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勘察、优秀工程设计软件和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的“创四优”规化。设计单位晋升等级，要以创优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未获国家金质奖的设计单位不能晋升为国家级设计院。未获部、省级一等奖的设计单位不能晋升为轻工业甲级设计院。已经为轻工业甲级设计院，但尚未获得部、省级一等奖的设计单位，在限期内必须获取，否则要重新审查其资质。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轻工业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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